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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須隔離之班級及人數 

※學校如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確診病例，則與確診病例

一起上課之同班同學老師、共

同參加安親班、社團或其他活

動之同學、老師均應列為確診

病例接觸者，並由衛生單位開

立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隔

離至與確診病例最近接觸日後

14天。 

停課範圍 

依據教育部公布之疫情停課標

準辦理，1班有 1位師生被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

病例，則該班停課；1校有 2

位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校停

課。 

教育局 / 衛生局 

學校接獲通知有確診病例 

1. 啟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及召開緊急

會議 

2. 通知家長會代表及衛生所緊急開會 

3. 完成小組任務編組(含發言人) 

4. 校安通報(至遲應於 24小時內完成) 

召開校內防疫小組緊急會議 

1. 報告並確認通報病例狀況與訊息 

2. 確認需隔離之班級、教職員生人數及期間 

3. 確認須停課班級範圍或全校停課 

4. 確定校園管制措施及消毒工作 

5. 通報教育局並建立連絡通報機制 

召開全校教職員工緊急會議 

1. 宣達隔離期間及停課期間 

2. 宣達隔離班級及師生人數 

3. 宣達校園管制措施及消毒工作 

4. 編配居家隔離電訪工作小組 

5. 訂定停課復課計畫 

6. 校內師生緊急安置措施 

1. 進行全校環境消毒(總務處) 

2. 公告校園暫停對外開放（總務處） 

3. 加強校園門禁入出管制並量體溫（學務處） 



臺中市各級學校確診個案校內應變作業流程（教學篇） 

 

 

1. 配合衛政單位進行後續處置措施 

2. 彙整電訪或通訊軟體紀錄（學務處） 

教育局 / 衛生局 

 

學校接獲通知有確診病例 

1. 啟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及召開緊急會議 

2. 通知家長會代表及衛生所緊急開會 

3. 完成小組任務編組(含發言人) 

4. 校安通報(至遲應於 24小時內完成) 

須居家隔離班級（上課日） 

1. 留在班級教室（導師及衛生組） 

2. 確認須居家隔離學生、教職員之基本資料

及造冊（教務處、人事室及健康中心） 

3. 向師生說明及情緒支持（輔導室及導師） 

4. 測量師生體溫、發口罩、給予酒精乾洗手

（學務處） 

5. 發出停課通知（含復課時間及居家學習說

明）及居家隔離、防疫保健規定（學務

處、健康中心） 

6. 配合衛生所疫情調查及由衛生所開立居家

隔離通知書 

7. 連絡家長帶回（導師） 

須居家隔離班級（例假日） 

1. 確認須居家隔離學生、教職員之基本資料

及造冊（教務處、人事室及健康中心） 

2. 電話通知師生說明及情緒支持（輔導室及

導師） 

3. 發出停課通知（含復課時間及居家學習說

明）及居家隔離、防疫保健規定（學務

處、健康中心） 

4. 配合衛生所疫情調查及由衛生所開立居家

隔離通知書 

對居家隔離之班級 

1. 學生居家輔導（導師及輔導室） 

2. 訂定課業輔導、補課計畫（導師及教務處） 

3. 提供並鼓勵利用臺中市線上教學支援中心 

4. 準備復課日歡迎活動（輔導室） 

是否為上課日 

是 否 


